
附件3

关于第十师北屯市居民用水阶梯价格制度和

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

的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自治区发展改革委 财政厅 水利厅 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推进自治区水价综合改革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兵团办公厅转发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我区城镇居民用水阶梯价格制度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关于加快推进我区城镇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的实施意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实施细则》文件要求，加快建立健全师市居民用水阶梯价格制度和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促进节约用水和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结合师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目标
加快建立健全居民用水阶梯价格制度和非居民及特种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以保障居民基本生活用水需求和非居民合理用水需求为前提，以完善计价方式为抓手，通过建立制度、落实责任、加大投入、完善保障等措施，充分发挥阶梯价格机制的调节作用，促进节约用水，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

力争2026年底，师市原则上完成“一户一表”改造，北屯市

及各团（镇）全面实行居民用水阶梯价格制度和非居民及特种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的目标。

二、基本原则

一是保障合理需求。科学制定用水定额标准，确定分档水量和加价标准，既要保障居民基本生活用水及非居民合理用水需求，又要反映水资源稀缺程度，体现多用水多负担。

二是坚持因地制宜。根据师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水资源禀赋、用水户用水实际和承受能力等因素，制定符合师市实际的居民用水阶梯价格制度和非居民及特种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

三是积极稳妥推进。加快户表改造，率先对具备条件的北屯市（包括183团、187团、188团及得仁镇）实行阶梯水价和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不断积累经验，完善政策，逐步全面推行。

四是促进节约用水。强化用水定额管理，加强水费征收管理，强化宣传引导，提高全民节水意识。

三、重点任务

（一）明确实施范围和计量缴费周期
1.实施范围。一是居民用水阶梯水价执行范围为城镇管网供水区域内已完成“一户一表”改造的城镇居民家庭用户，应全部实行阶梯水价。实施居民阶梯水价原则上以居民家庭用户为单位，一个房产证明对应的住宅为一“户”，没有房产证明的，以供水企业为居民用户安装的水表（居民合表用户除外）为单位。对未实行“一户一表”的居民合表用户和执行居民水价的非居民用户（如学校、养老机构和残疾人托养机构等社会福利场所、宗教场所、社区组织工作用房和居民公益性服务设施用水及低保对象等），不实行居民阶梯水价。二是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执行范围为城镇公共供水管网已完成“一户一表”的非居民和特种用水户。

2.计量缴费周期。以执行后用水户首次购买时间为起始时间，按照年度确定计量和缴费周期。

责任单位：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市管理局）

配合单位：各团（镇），各供水企业

完成时限：2026年
（二）合理确定用水定额和分档水量
1.用水定额。师市居民用水基本水量，参考《城镇居民生活

用水量标准》（GB/T50331），由师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提出居民用水定额意见。非居民及特种定额和计划用水量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业和生活用水定价》，由师市水利局确定用水定额。
2.分档水量。一是居民用水阶梯水价分为三档，第一、二、三档阶梯水价原则上按1:1.5:3的比例执行。第一档水量为基本水量，原则上按覆盖80%居民家庭用户的月均用水量确定，保障居民基本生活用水需求；第二档水量为基本水量至1.5倍基本水量之间用水量，原则上按覆盖95%居民家庭用水的月均用水确定，体现改善和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合理用水需求；第三档水量为超出3倍基本水量的用水量。设置各档水量原则上以居民家庭用户为单位，家庭户均人口数为4人，对超过户均人口数的家庭，可按户籍证明或暂住证明（居住证）标注的人口数量每增加1人相应增加1个水量基数。二是非居民及特种用水水量分为四档：一档为定额和计划用水量以内部分，执行规定的到户自来水水价；二档为超出定额和计划用水量20%以内，超出部分在到户自来水价基础上1倍征收；三档为超出定额和计划用水量20%以上（含20%）、不足40%部分，超出部分加2倍征收；四档为超出定额和计划用水量40%以上（含40%），超出部分加3倍征收。三是“两高”（高耗能、高污染）加价幅度在到户自来水价的基础上加3倍征收。为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减少污水排放，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两高”行业实行较高的加价标准。

责任单位：水利局

配合单位：各团（镇），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市管理局）、工业和信息化局、生态环境局，供水企业

完成时限：2026年3月底
（三）加快推进用水计量设施提升改造。加快推进城镇供水“一户一表”改造，新增建设项目用水必须装表到户，积极推行智能水表及智慧水务管理，完善用水计量设施，提高用水计量效率和精确度，为建立健全居民用水阶梯价格制度和非居民及特种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创造条件。城镇供水行业主管部门、各团（镇）要全面摸清所辖区域供水计量底数，建立计量设施改革台帐。积极申请项目资金，可以将相应范围的计量设施改造纳入管网项目建设内容。

责任单位：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市管理局）、各团（镇）

配合单位：水利局，各供水企业

完成时限：2026年底
（四）加强资金征收使用管理。本着“取之于水，用之于水”的原则，对于实行阶梯水价和超定额用水累进加价形成的收入，应设立专户，由供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管理，主要用于管网及户表改造、水质提升、弥补供水成本上涨等，也可提取一定比例，用于对节水成效突出的企业进行奖励，或用于企业节水技术改造，节水技术工艺推广等。

责任单位：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市管理局）、财政局（国资委）
配合单位：各团（镇），各供水企业

完成时限：2026年底
（五）强化宣传教育，提高全民节水意识。各团（镇）、相关部门要充分利用多渠道、多形式，“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广泛宣传水资源紧缺现状、推进阶梯水价和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对促进节约用水，提高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提高公众节水意识和行动能力，营造全民参与节水的社会氛围。

责任单位：党委宣传部、水利局，各团（镇）

配合单位：教育局、工业和信息化局、生态环境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市管理局），各街道办，各供水企业

完成时限：2026年底
四、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尽快落实居民用水阶梯价格制度和非居民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明确责任部门，加强协同配合。师市发展改革委负责建立健全阶梯价格制度和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制定加价水费标准。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市管理局）负责加强城镇供水管理，指导供水企业细化工作方案，做好加价水费管理。水利局设置定额和计划用水量核定。各团（镇）负责本区域内阶梯价格制度和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具体实施。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加价水费收费的监督检查。

（二）不断提高供水服务质量。供水行业主管部门及各团（镇）要强化水务管理，严禁私自拆卸水表等违规行为，加大执法力度，并制定配套制度。供水企业要提高抄表到户率，完善服务热线系统，切实做到抄表到户、结算到户、服务到户，不断提高服务水平和质量，确保供水水质，水压符合规定的质量标准，进一步保障师市供水安全。

（三）加强宣传引导。充分利用各种媒体，采取多种形式，宣传我国水资源紧缺现状，实行阶梯价格制度和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的重要意义，做好政策宣传解读，及时回应社会关切，争取社会各方面理解和支持。

